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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12.10.12 13:38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垃圾焚化廠委託操作管理應行注意事項

公發布日： 民國 80 年 11 月 07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98 年 09 月 03 日

發文字號： 環署督字第0980079153號函

法規體系： 環境管理/生活廢棄物處理

立法理由： 中華民國98年9月3日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pdf

一、為協助縣（市）政府依「台灣地區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興建工程

    計畫」委託公、民營機構操作管理垃圾焚化廠以及技術顧問機構提供

    技術服務等工作，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垃圾焚化廠之委託操作管理，應採整廠委託方式，其操作管理範圍至

    少應包括垃圾計量、貯存、焚化、資源回收、污染防治、焚化廠維修

    、廠房與周界環境之維護等；委託操作管理期限以二十年為原則。

三、縣（市）政府得委託技術顧問機構提供技術服務，協助辦理垃圾焚化

    廠委託操作管理之招標與決標作業以及監督受委託操作管理垃圾焚化

    廠之公、民營機構。

四、縣（市）政府應將下列實績，納入技術顧問機構評選作業之評選項目

    予以評分：

（一）曾經主辦完成垃圾焚化廠或垃圾焚化廠相關性質之大型工廠（工程

      總價新台幣十億元以上）整體工程之設計、監（建）造工作，並對

      廢棄物處理有規劃、設計經驗。

（二）曾經主辦完成一座三百噸／日以上垃圾焚化處理工程規劃、設計及

      監（建）造工作。

（三）符合第七點之操作實績。

（四）曾經主辦完成一座三百噸／日以上垃圾焚化廠之監督操作管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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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術顧問機構提供之服務項目如下：

（一）擔任評選委員會之幕僚作業。

（二）協助辦理審標及訂定底價工作。

（三）協助審查操作管理計畫書。

（四）協助審核一般營運、保養與維修資料並監督執行。

（五）協助審核運轉功能保證值。

（六）協助審查年度保養與維修計畫並監督執行。

（七）協助審查受委託操作管理垃圾焚化廠之公、民營機構所提出之改善

      計畫。

（八）協助審查服務費用請款資料。

（九）協助縣（市）政府解釋契約內容及疑義說明。

（十）每月提出監督服務工作月報。

（十一）行政管理。

（十二）其他有關垃圾焚化廠相關技術諮詢事項。

六、委託操作管理之招標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資格條件，其內容應符合第七點之規定。

（二）規格及價格，其內容應包括計畫概要、委託操作管理規範、保險需

      求、操作管理酬勞與支付、審查標準、決標原則、開標方式、契約

      草稿、違約行為與罰則及價格投標書等。

七、公、民營機構具有下列實績者，得操作管理垃圾焚化廠：

（一）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具有國內、外三百噸／日以上並設有污染防

      治及汽電共生與輸配電設備之垃圾焚化廠操作管理實績滿一年以上

      。

（二）累積一年以上操作與維護具有二座以上併聯鍋爐設備，每座總傳熱

      面積為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實績。

（三）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承攬二座以上鍋爐設計與監造或製造與試車

      實績，每座鍋爐傳熱面積為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並累積一年以上商

      業運轉與維護實績。

（四）與前三項實績之一之國內外公、民營機構簽訂共同投標協議書共同

      投標。

八、縣（市）政府應將下列財力資格，納入垃圾焚化廠操作管理之公、民

    營機構評選作業之評選項目予以評分：

（一）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

（二）經會計師簽證或審計機關審定之上一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年度財務報



2023/10/12 下午1:38 環境部主管法規共⽤系統-法規內容-垃圾焚化廠委託操作管理應⾏注意事項

https://oaout.moenv.gov.tw/law/LawContent.aspx?media=print&id=GL006402&kw=垃圾焚化廠委託操作管理應⾏注意事項 3/3

資料來源：環境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告及其所附報表，其內容合於下列規定者：

      1.淨值不低於新臺幣一億二千五百萬元。

      2.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

      3.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淨值四倍。但配合民營化政策之公營事業參加

        投標者，不在此限。

九、縣（市）政府遴選公、民營機構操作管理垃圾焚化廠，應於垃圾焚化

    廠完工或委託操作管理契約期滿前七個月辦理完成，並訂定操作管理

    契約書。

十、受委託操作管理垃圾焚化廠之公、民營機構應於試車期間參與建廠統

    包商提供之操作維護訓練工作，訓練時數應符合附表規定。

    垃圾焚化廠操作管理之公、民營機構，於委託操作管理契約終止前，

    應依縣（市）政府之要求，提供後續操作管理機構教育訓練。

十一、受委託操作管理垃圾焚化廠之公、民營機構於營運期間應設置污染

      防治專業人員及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操作危險性機械設備之人員，

      應具備相關之操作執照。

十二、縣（市）政府應負責提供操作管理契約規定之基本垃圾供應量及灰

      渣最終處置（廠）場。


